【表一】苗栗縣100年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申請表 

 申請時間：____ 年____ 月____ 日

※申請人蓋章處務必蓋章
	申

請

人
	姓名
	蓋章
	性別
	身分證字號
	聯絡電話

	
	
	
	
	
	日：_________夜：_________

行動電話：_____________

	
	聯絡地址
	

	
	與兒童之

關係
	□父母、養父母       □祖父母        □監護人

□主要照顧者及其他（請註明關係）：

	兒

童

資

料 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年月日
	發展遲緩類別

	
	
	
	年  月  日
	障別_______等級_______

發展遲緩類別：_______

	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	
	父母親一方為外籍、大陸配偶或原住民身分

	
	□為原住民子女       □為大陸配偶子女  

□為外籍配偶子女：□越南□印尼□菲律賓□柬埔寨□其他___________

	申請補助項目
	1、□療育交通費    2、□療育訓練費 □療育券（擇一）

	補助期間
	100年______月起
	補助資格
	□ 低收入戶   □非低收入戶

	檢

附

證

件
	□全戶戶籍謄本（戶口名簿影本）。

□身心障礙手冊、聯合評估綜合報告書影本或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。

□持有疑似發展遲緩證明

□公、私立醫療院所、療育機構、社團填寫之療育服務評估表（表二）。

□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【存簿影本務必為申請人或兒童本人】。

□其他身分證明文件：如暫緩入學證明、低收入戶證明等。



	個案管理中心審查意見

	初審結果
	日期：___年___月___日
	承辦人
	社工督導
	主任

	□資格符合    □資格不符

兒童通報案號： ________________  
	
	
	

	特殊記載事項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線





切





裁

















PAGE  
1

